
租金補貼-建物資料(若用途為商業用或空白) 

 

 

 

○當主要用途為【空白】或【商業用】時，應另檢附 

1.房屋稅繳款書或課稅明細表(地方稅務局) 

2.土地使用分區證明(需先至地政事務所申請地籍圖) 



★若用途為商業用、辦公室、空白或無住字樣需檢附 

1. 107房屋稅繳款書或課稅明細表(需全課住家用稅率) 

2.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

 

 

 
 

 

(需先準備地籍圖再到都發局測量科申請) 

  於地政事務所申請 

 

政事務所申請 

需為全課住家用 


